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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关于佛山市
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区间值的

计价补充说明

各有关单位：

我中心 2024 年 6月 19 日印发了《关于佛山市建设工程材料价

格信息区间值的计价说明》，针对《佛山工程造价信息》商品混凝

土等材料“税前综合价格”使用中存在的问题，现作以下补充说明：

一、2024 年 4 月前已招标或已签订合同的工程，其材料价格

调差按信息发布价固定值计算的，建议参考每月发布的“环比涨跌

幅”进行计算调差，计算方法为当月税前综合价格=上月税前综合

价格×（1＋环比涨跌幅），计算范例详见附件。

二、倡导优质优价。在项目估算、概算、预算、最高投标限价

（招标控制价）阶段，信息发布价有固定值的参考固定值，无固定

值的建议取区间均值，对项目创优、材料档次等有特殊要求的，建

议取均值以上（不含均值）价格。

附件：计算范例

佛山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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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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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计算范例

某项目于 2024 年 4月初签订了施工合同，并正式开工。本项

目施工合同材料价格调差条款约定如下：

施工合同中清单项目的主要材料，在施工期间的《佛山市工程

造价信息》发布价对比基准日期（即为 3月）的发布价，浮动在±

5%以外的，则该项材料的结算单价应按施工期间的佛山信息发布价

中的价格与基准日期发布价之差，以计算材料价差的形式调整超出

±5%以外部分的价格。

计算公式：

当施工期间主要材料的发布价高于基准日期的发布价 5%时:

主要材料的价差=合同约定计算的材料用量×（施工期间的发

布价－基准日期的发布价×105%）

当施工期间主要材料的发布价低于基准日期的发布价 5%时:

主要材料的价差=合同约定计算的材料用量×（施工期间的发

布价－基准日期的发布价×95%）

当施工期间主要材料的发布价对比基准日期的发布价浮动在

±5%以内的（含±5%），根据合同约定不作调整。

该项目施工 3个月后，计算某主要材料 4～6月每月的结算价

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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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主要材料

细目名称 数量

合同约定计算的材料用量 10000m³

基准日期发布价 500.00 元/m³

4 月份发布价环比涨跌幅 －4.26%

5 月份发布价环比涨跌幅 －3.48%

6 月份发布价环比涨跌幅 ＋14.59%

（一）4月份结算价差

4 月份某主要材料 4 月的发布价对比 3 月的发布价浮动为－

4.26%(即环比涨跌幅在±5%以内),4月份结算价差不作调整，为 0。

（二）5月份结算价差

4月份税前综合价格=500×（1－4.26%）=478.70 元/m³
5 月份税前综合价格=478.70×（1－3.48%）=462.04 元/m³
结算价差=10000×（462.04－500×0.95）=－129600 元

（三）6月份结算价差

6月份税前综合价格=462.04×（1＋14.59%）=529.45 元/m³
结算价差=10000×（529.45－500×1.05）=445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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